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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公司董事之忠實義務與善良管理⼈注意義務

⽂:林詩梅（認證法律⼈） ‧ 公司‧企業‧法⼈ ‧ 2022-11-08

本⽂

我國公司法第23條第1項參酌英美法下公司董事之受託⼈義務，規定公司董事於執⾏業務時，應盡忠實義務及
善良管理⼈注意義務[1]。（⾒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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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董事對公司有哪些義務？
資料來源：林詩梅 / 繪圖：Yen



⼀、忠實義務

忠實義務的核⼼乃在於處理董事與公司間利益衝突的問題，亦即董事應避免利⽤⾃⼰為公司執⾏業務之地位，
謀取⾃⼰或他⼈利益⽽犧牲公司的利益；且於執⾏業務時，應以公司之最⼤利益為⾸要考量。

當然，考量公司最⼤利益，仍應於遵守法令、商業倫理規範之限度內[2]。

董事與公司間可能發⽣利益衝突⽽引發忠實義務疑慮有各種類型，本⽂僅介紹公司法明⽂規定的四種類型，其
他還有如隱匿、奪取公司商機⽽使公司失去藉此獲利可能性、利⽤公司職務關係取得佣⾦、回扣或其他私利
等。

（⼀）董事競業禁⽌

董事不得與公司進⾏商業競爭，如果董事為⾃⼰或他⼈做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為，應向股東會說明重要內
容並取得股東會許可[3]。需特別注意，董事應於「事前」「個別」向股東會說明並取得許可，不允許「事後」
「概括」的許可[4]。

「公司營業範圍內之⾏為」通常是指「章程所載公司所營事業中，公司實際上進⾏之事業，並包括公司已著⼿
準備或只是暫時停⽌之事業」[5]。

若董事未取得許可⽽從事競業⾏為，股東會得決議⾏使歸⼊權，將競業⾏為所得視為公司所得，此時董事有義
務將所得交付給公司，⽽不是所得⾃動移轉給公司[6]。

（⼆）⾃益交易

任何董事為⾃⼰或他⼈與公司進⾏買賣、借貸或其他交易時，應由監察⼈代表公司與董事交涉[7]。所謂「由監
察⼈為公司之代表」，學者有認為包括內部決議及對外交涉均由監察⼈代表，否則無法貫徹公司法第223條規
定意旨[8]。

依實務⾒解，公司法此⼀規定並⾮保護公益之強⾏規定，故違反時並⾮當然無效，若經公司事前許可或事後承
認，對於公司發⽣效⼒[9]。

（三）董事報酬決定

董事報酬若由董事⾃⾏訂定，未免有⾃肥疑慮。故公司法第196條規定，公司董事之報酬，應依章程規定或經
股東會決議訂定，且不得事後追認[10]。惟實務上，公司多以章程授權董事會於⼀定條件下議定，如：「依參
與營運及貢獻程度」、「依同業通常⽔準」[11]。

（四）利害關係揭露與迴避⾏使表決權

董事會議案若有涉及董事⾃⾝利害關係者，董事應向董事會揭露相關資訊，並不得⾏使該議案之表決權[12]。



不過，何謂「⾃⾝利害關係」法無明⽂，有實務⾒解認為指「因該決議之表決結果，將⽴即、直接致特定董事
取得權利或負擔義務，或喪失權利，或新負義務[13]」。

2018年修正公司法新增規定[14]，凡「董事之配偶、⼆親等內⾎親，或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與公
司交易時」視為有「⾃⾝利害關係」。

換⾔之，上述情形當然屬於「有⾃⾝利害關係」，⾄於其他情形，則有賴個案判斷。若董事未揭露且參與表
決，縱使扣除該董事仍不影響出席或同意⼈數過半的事實，但因為決議⽅法已違反法律強⾏規定⽽屬無效。

⼆、善良管理⼈注意義務

相對於忠實義務涉及董事執⾏業務是否以有利公司⽅法為之、與注意程度無關，注意義務則涉及董事執⾏業務
時應注意之事項與程度。

公司法要求董事應盡到「善良管理⼈注意義務」，這是⺠事上論⾏為⼈過失責任中最重的，亦即「抽象輕過
失」責任。也就是說，⾏為⼈之注意程度應達到「依交易⼀般觀念，認為有相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應盡之注
意[15]」。

此與「具體輕過失」責任（⽋缺與處理⾃⼰事物為同⼀注意）有別，具體輕過失只要客觀決定⾏為⼈是否盡注
意義務，⽽無須考量個⼈知識經驗[16]。

不過，就財報不實之董事責任⽽⾔，證券交易法則採推定過失責任，如能證明已盡相當義務且有正當理由可合
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情事，免賠償責任[17]，稍可緩和董事責任。

三、違反義務之責任

（⼀）⺠事責任

董事違反忠實義務及善良管理⼈注意義務致公司受有損害時，對公司負有損害賠償責任[18]。不過，違反這些
義務可能使公司無法受有利益，⽽⾮對公司造成損害，故公司法為了無法受有利益這部分也明定，公司得以股
東會決議將董事違反義務⾏為之所得，視為公司之所得，返還公司[19]。

（⼆）刑事責任

董事違反忠實義務及善良管理⼈注意義務⾏為，若出於意圖為⾃⼰或第三⼈不法利益、或損害公司利益，且導
致損害公司財產或其他利益，亦有可能構成對公司之背信⾏為，⽽涉及刑法背信罪[20]。

註腳
   公司法第23條第1項：「公司負責⼈應忠實執⾏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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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這項規定之主體為「公司負責⼈」；依公司法第8條規定，「負責⼈」包括：當然負責⼈（董事）、職務
負責⼈（經理⼈、清算⼈或臨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監察⼈、檢查⼈、重整⼈或重整監督⼈
於其執⾏職務範圍內亦為負責⼈）及實質董事（實質上執⾏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事、財務或業務
經營⽽指揮董事執⾏業務者）。簡⾔之，職務負責⼈、實質董事亦有本⽂所指之忠實義務及注意義務。
惟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為公司業務執⾏機關及當然負責⼈，本⽂僅以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為討論對象。

   公司法第1條第2項：「公司經營業務，應遵守法令及商業倫理規範，得採⾏增進公共利益之⾏為，以善
盡其社會責任。」

[2]

   公司法第209條第1項：「董事為⾃⼰或他⼈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為之重
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3]

   經濟部商8621697號函節錄（1997/8/20）：
「按公司法第⼆百零九條第⼀項規定：「董事為⾃⼰或他⼈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為，應對股東會說
明其⾏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係指董事應於「事前」「個別」向股東會說明⾏為之重要內容，
並取得許可，並不包括由股東會「事後」「概括性」解除所有董事責任之情形。惟本案股東會之決議解除
董事競業禁⽌之限制，似應探求股東會之真意，是否係在免除董事已為之競業⾏為之歸⼊權⾏使問題。

[4]

   經濟部經商字第09500626690號函（2006/10/12）：「按公司法第32條規定：『經理⼈不得兼任其他
營利事業之經理⼈，並不得⾃營或為他⼈經營同類之業務。但經董事或執⾏業務股東過半數同意者，不在
此限』；⼜同法第209條第1規定：『董事為⾃⼰或他⼈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為，應對股東會說明
其⾏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以上競業禁⽌規定，除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其是否涉及公開發
⾏公司，或公司指派董事或經理⼈擔任其轉投資事業之董事或經理⼈，要⾮所問。⾄於所稱公司營業範圍
內之⾏為或經營同類之業務，係指其所為之⾏為（業務）屬於章程所載之公司所營事業中為公司實際上進
⾏之事業，並包括公司業已著⼿準備或只是暫時停⽌之事業在內。⾄於具體個案是否有競業情形，允由法
院本於權責認定。」

[5]

   公司法第209條第5項：「董事違反第⼀項之規定，為⾃⼰或他⼈為該⾏為時，股東會得以決議，將該⾏
為之所得視為公司之所得。但⾃所得產⽣後逾⼀年者，不在此限。」

[6]

   公司法第223條：「董事為⾃⼰或他⼈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為時，由監察⼈為公司之代表。
」

[7]

   王⽂宇（2000），〈論董事與公司間交易之規範〉，《公司與企業法制》，⾴40。[8]

   最⾼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050號⺠事判決。[9]

   公司法第196條第1項：「董事之報酬，未經章程訂明者，應由股東會議定，不得事後追認。」[10]

   最⾼法院過去曾認為不得概括授權董事會訂定（如：最⾼法院93年度台上1224號⺠事判決）故實務上公
司章程授權條款加上如「依參與營運及貢獻程度」、「依同業通常⽔準」等條件。

[11]

   公司法第206條：「……
II 董事對於會議之事項，有⾃⾝利害關係時，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
IV 第⼀百七⼗⼋條、第⼀百⼋⼗條第⼆項之規定，於第⼀項之決議準⽤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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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178條：「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
⼊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使其表決權。」

   最⾼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649號⺠事判決節錄：「該『董事對於會議之事項，有⾃⾝利害關係』，乃指
因該決議之表決結果，將⽴即、直接致特定董事取得權利或負擔義務，或喪失權利，或新負義務⽽⾔。」

[13]

   公司法第206條第3項：「董事之配偶、⼆親等內⾎親，或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前項會議
之事項有利害關係者，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利害關係。」

[14]

   最⾼法院42年台上字第865號⺠事判例意旨：「因過失不法侵害他⼈致死者，固應負⺠法第⼀百九⼗⼆
條、第⼀百九⼗四條所定之損害賠償責任，惟過失為注意之⽋缺，⺠法上所謂過失，以其⽋缺注意之程度
為標準，可分為抽象的過失、具體的過失，及重⼤過失三種。應盡善良管理⼈之注意 (即依交易上⼀般觀
念，認為有相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應盡之注意) ⽽⽋缺者，為抽象的過失，應與處理⾃⼰事務為同⼀注
意⽽⽋缺者，為具體的過失，顯然⽋缺普通⼈之注意者，為重⼤過失。故過失之有無，抽象的過失，則以
是否⽋缺應盡善良管理⼈之注意定之，具體的過失，則以是否⽋缺應與處理⾃⼰事務為同⼀之注意定之，
重⼤過失，則以是否顯然⽋缺普通⼈之注意定之，苟⾮⽋缺其注意，即不得謂之有過失。」

[15]

   臺灣⾼等法院100年度重上字第376號⺠事判決：「⾏為⼈注意之程度，依⼀般社會上之觀念，認為具有
相當知識及經驗之⼈對於⼀定事件所能注意者，客觀的決定其標準；⾄⾏為⼈有無盡此注意義務之知識或
經驗，在所不問。」

[16]

   證券交易法第20條之1（節錄）：「
I 前條第⼆項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件或依第三⼗六條第⼀項公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其主要內容有虛偽
或隱匿之情事，下列各款之⼈，對於發⾏⼈所發⾏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出賣⼈或持有⼈因⽽所受之損
害，應負賠償責任：
⼀、發⾏⼈及其負責⼈。
⼆、發⾏⼈之職員，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件上簽名或蓋章者。
II 前項各款之⼈，除發⾏⼈外，如能證明已盡相當注意，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
情事者，免負賠償責任。」

[17]

   公司法第23條第1項：「公司負責⼈應忠實執⾏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
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18]

   公司法第23條：「I 公司負責⼈應忠實執⾏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
，負損害賠償責任。……III 公司負責⼈對於違反第⼀項之規定，為⾃⼰或他⼈為該⾏為時，股東會得以
決議，將該⾏為之所得視為公司之所得。但⾃所得產⽣後逾⼀年者，不在此限。」
公司法第209條第5項：「董事違反第⼀項之規定，為⾃⼰或他⼈為該⾏為時，股東會得以決議，將該⾏
為之所得視為公司之所得。但⾃所得產⽣後逾⼀年者，不在此限。」
負責⼈違反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為⾃⼰或他⼈之⾏為所得，同條第3項設有歸⼊權之規定。若屬董事違
反競業⾏為，公司法第209條第5項亦設有歸⼊權之規定。

[19]

   刑法第342條第1項：「為他⼈處理事務，意圖為⾃⼰或第三⼈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之利益，⽽為違
背其任務之⾏為，致⽣損害於本⼈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萬元
以下罰⾦。」

[2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Content.aspx?pcode=J0080001&norge=178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SV%252c107%252c%25E5%258F%25B0%25E4%25B8%258A%252c649%252c20180606%252c1&lawpara=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80001&flno=206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SV,42%252c%25e5%258f%25b0%25e4%25b8%258a%252c865%252c19530731%252c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HV,100%252c%25e9%2587%258d%25e4%25b8%258a%252c376%252c20130604%252c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400001&flno=2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80001&flno=23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80001&flno=23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80001&flno=20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Content.aspx?pcode=C0000001&norge=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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